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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 年 5 月 15 日 0 时 45 分许，危化品运输车辆驾驶员死

亡一般事故，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

事故发生后，伊宁市市委、市政府高度重视，第一时间做

出重要指示，要求尽快查明事故原因。伊宁市人民政府副市长

李煜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做出安排，对事故处置、做好安全生产

工作提出明确要求，同时要求事故发生单位要深刻汲取事故教

训，并举一反三，做好今后安全生产工作，配合市委、市政府

做好事故调查和善后工作。

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》《生产安全事故报告

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》（国务院令第 493 号）《新疆维吾尔自

治区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实施办法》（自治区人民政

府令第 196 号）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，经过勘查事故现场、

查阅有关证照、调查询问有关当事人和综合研判分析，查明了

事故发生的经过、原因、人员伤亡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

任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，提出了防范和整改措施

建议。

事故调查组认定，伊宁市“5·15”一般窒息事故是因作业

人员郭**（死者）违规操作，未做好相应防护措施开启罐口，

郭**（死者）瞬间吸入轻烃窒息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，导致本次

事故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（一）运输企业基本情况

黑龙江省大庆善诚运输有限公司成立于2021年 8月 17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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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册资本 131 万元整，经营范围：经营性道路危险货物运输 3

类、8 类、5 类 1 项、5 类 2 项、4 类 1 项，公司自有危险品运

输车辆共计 136 辆，从业人员 148 人。主要经营柴油、汽油、

甲醇、燃料油、笨、二甲苯、芳烃、醋酸乙酯、二氯乙烷、碳

九、溶剂油、煤油、航空煤油、粗苯、三甲苯、稳定轻烃等货

物的运输。大庆市安监局、大庆市局直属大队，区执法大队每

月对该企业检查，指导公司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、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。

（二）运输车辆基本情况

黑 EQ6282（黑 EW152 挂）重型罐式半挂车。机动车所有人：

黑龙江省大庆善成运输有限公司，2023 年 9 月 21 日取得《道路

运输证》，经营范围为经营性道路货物运输（3 类）与拉运介质

相符，核载质量 34 吨，实载 33.82 吨（磅单显示），驾驶员郭

**、押运员石*证件齐全有效，发证机关为濮阳市交通运输局，

罐检报告及车辆保险均在有效期内。

二、事故发生经过及应急救援情况

（一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5 月 14 日 21 时 30 分许，黑 EQ6282（黑 EW152 挂）

驾驶员郭**、押运员石*在伊宁县庆华能源公司装载完轻烃液体

后发现该车罐顶密封垫不牢固，疑似泄露，因无多余密封垫，

随即自行离开庆华能源公司从伊宁县上高速。

22 时 50 分许，郭**从伊宁市达达木图收费站驶出高速，

途中购买了密封垫和扳手等工具，沿 G218 由东向西行驶至英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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尔亿润加油加气站前停车，郭**到罐顶更换密封垫，长时间仍

未下车，石*前去查看，发现郭**躺在罐顶，头部在罐口处，石

*向加油站求救，加油站工作人员立即拨打 110 及 120。

5 月 15 日凌晨 00 时 37 分，英也尔派出所接到 110 指挥中

心派警后，立即派警务站人员到达现场，发现周边 200 米左右

有刺鼻气味，郭**在罐顶处昏迷状态，两名出警人员上到车辆

罐顶对郭**进行急救，施救警员在施救过程中伴随着头晕、恶

心等不良症状，将驾驶员郭**从罐顶处抬至车辆下方，120 急救

车到达现场，经医务人员检查郭**已无生命体征，判定人员已

死亡，被送至伊宁市殡仪馆。

（二）应急救援情况

1.该车押运员石*，发现异常后向亿润加油加气站工作人员

求助，由亿润加油加气站工作人员向属地 110 报警并拨打 120

急救。

2.警力对该路段进行暂时性封闭，疏导交通。

3.消防救援队到达现场后喷水降温驱味、消除潜在安全隐

患。

（三）应急救援评估

接到事故报告后，伊宁市交通运输局、公安局、应急管理

局等相关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员先后到达事故现场开展调查处

理，启动事故应急预案，妥善处理事故善后事宜，按要求时限

将该起事故上报至伊犁州应急管理局。该起事故应急救援处置

中，现场救援处置措施得当，应急响应迅速，信息报送及时，



- 4 -

响应程序正确，善后工作有序。

三、事故造成的人员伤亡

事故共造成 1 人死亡。

死者基本信息：郭**、男、汉族、1980 年 5 月 18 日出生，

地址：河南省濮阳县鲁河镇寨上村 166 号，身份证号码：

410926****05181815，系黑 EQ6282 车辆驾驶员。

四、事故原因及性质

（一）事故原因分析

1.直接原因

作业人员郭**（死者）违规操作，未做好相应防护措施开

启罐口，郭**（死者）瞬间吸入轻烃窒息，经抢救无效死亡，

导致本次事故。（见尸检鉴定意见书）

2.间接原因

（1）车辆所属企业黑龙江省大庆善成运输有限公司对郭

**、石*的安全教育不到位，驾驶员防护意识不强，在对应急情

况处置措施不当导致意外发生的可能。

（2）押运员对所装运危险货物的性质、危害特性不了解，

未按安全操作规程操作，导致意外发生。

(二)事故性质

经调查确定该起事故是一起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五、事故发生单位主要问题

车辆所属企业黑龙江省大庆善成运输有限公司对郭**、石*

的安全教育不到位，驾驶员防护意识不强，对应急情况处置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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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不当，导致发生安全事故。

六、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在及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

1.驾驶员郭**（死者）未向大庆善诚运输有限公司报备，

违章操作，在未做好相应防护措施，开启罐口，押运员石*未在

旁监护，导致郭**瞬间吸入轻烃导致窒息，对该起事故负有直

接责任，鉴于在事故中死亡，免于追究其责任。

2.黑龙江省大庆善成运输有限公司对郭**、石*的安全教育

不到位，驾驶员防护意识不强，在对应急情况处置措施不当导

致意外发生。由于黑龙江省大庆善成运输有限公司非我市运输

监管企业，为此建议由黑龙江省大庆市龙凤区有关部门按照行

业管理进行处理，已向龙凤区应急管理局发函。

3.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向大庆市交通运输局发函，建议黑龙江

省大庆善诚运输有限公司加强对驾押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、警

示教育工作避免违规作业，造成人身伤害。要坚决做好运输环

节的责任落实，严格到位。

七、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

鉴于此次事故的发生，伊宁市相关职能部门做好举一反三

工作。

1.伊宁市交通运输局对伊宁市辖区危险货物托运企业进行

走访并发放告知函，要求危险货物托运人应当委托具有相应危

险货物道路运输资质的企业承运危险货物，托运人向承运人说

明所托运的危险化学品的种类、数量、危险特性以及发生危险

情况的应急处置措施。督促伊宁市辖区危险货物运输企业加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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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业人员培训，提高应急处置能力；

2.伊宁市辖区单位和企业购买危险货物委托州外疆外具备

资质的危险货物运输企业进行运输时，按照源头管理和属地监

管原则，由该单位和企业在启运前向伊宁市交通运输局进行登

记，由伊宁市交通运输局推送到州交通运输局，由州交通运输

局在运输车辆进入伊犁河谷前向公安部门推送信息，确保运输

车辆按规定路线和运行时间行驶；

3.公安交警部门督促车辆按照规定路线行驶，做好危险货物

运输车辆的通行秩序管理；

4.应急管理部门依法负责危险化学品生产、储存、使用和经

营环节的监管，按照职责分工督促企业建立健全充装管理制度

规程；

5.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督促企业对常压罐式车辆管理落实“日

检查、周管控、月调度”制度及特种设备车辆的隐患排查制度，

并对罐体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合格证书进行查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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